
 

概要 

继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余波、解决食品燃料价格冲击问题以及应对低收入和脆弱群体面临的更广泛压力后，

基金组织在过去十年中已逐渐增加了对社会保障问题的关注。因此，基金组织超越了“以财政为中心”

的传统做法，认识到社会保障也会因更广泛的原因（包括社会及政治稳定问题）而具有“宏观重要性”。 

要评估基金组织开展社会保障工作的情况，复杂之处在于：不论在基金组织内部还是外部，“社会保障”

（或更为宽泛、相互重叠的一些术语，如“社会支出”和“社会保护”）都不存在标准定义。在本次评

估中，我们将“社会保障”理解为包含了向弱势个体或家庭提供福利的政策。“社会保障”还包含了食

品及燃料补贴，以体现这些政策所具有的社会保障特性。但本次评估并未将卫生教育支出等一般性的长

期减贫政策包含在内。 

本次评估发现，基金组织广泛参与了各国的社会保障工作，不过参与程度各有不同。有时，基金组织的

参与程度较深，开展了各种活动（双边监督、技术援助和/或规划），详细分析了对分配的影响，讨论

了政策选择，积极倡导了社会保障，并将社会保障措施纳入了规划设计和/或贷款条件之中。另一些时

候，社会保障工作就相对有限，主要是强调弱势群体保护以及增加相关支出财政资源的重要性，并没有

详细分析或后续跟进。 

基金组织参与社会保障工作的程度因国而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基金组织对各国具体国情做出了适

当的反应（特别是评估社会保障政策是否具有“宏观重要性”），也反映了发展伙伴或该国本身专业知

识的可用程度。但一些特殊因素似乎也起了一定作用，在监督工作中尤其如此，因为工作人员对于应在

此方面开展何种工作以及基金组织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角色看法不一，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也各有不同。在

一些情况下，工作人员提供了高质量的分析；但有时，由于工作人员试图对越来越多的政策问题给予适

当关注，在监督工作中考虑社会保障问题似乎就变成了走形式。各国官员表示，建议往往过于宽泛，没

能考虑一国的具体情况。 

而在规划中，基金组织几乎总会考虑社会保障问题，尽管实施的结果有好有坏。基金组织总是强调需要

降低规划措施对最脆弱群体的潜在不利影响，且应与发展伙伴共同努力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不过当局

有时认为基金组织未能考虑本国国情，而基金组织在将社会保障的考虑因素纳入规划设计和贷款条件时，

时不时会面临实施方面的挑战，这是因为该国能力不足，且各国的承诺存在差异。 

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合作总体较好，基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世界银行在该领域的专业

知识。基金组织倾向于针对贫困群体和脆弱群体提供社会保障，这与世界银行的做法一致。尽管如此，

基金组织的做法与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机构使用的方法并不一致，后者在社会保障中使用了“以权利

为基础”的做法，强调的是普遍的福利，并针对类别（如按人口划分的群体）而非收入水平来提供保障。

由于观点不同，基金组织与这些机构开展合作时会面临挑战；而随着世界银行采用普遍的社会保障作为

目标，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也将变得更为复杂。 

这种差异也影响了民间社会组织对基金组织在社会保障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承诺的看法。

基金组织在对外沟通中强调了基金组织的“人性一面”，但这并不总能说服利益相关方（特别是民间社

会团体），尽管由于各方期待之声高涨，基金组织对社会保障的重视程度确实在不断增加。 

展望未来，鉴于各方对不平等、社会政治稳定、贸易/移民/新技术对弱势群体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影

响等问题十分关切，社会保障问题将很有可能在全球政策议程中保持重要的位置。本次评估最后提出了

一些建议，以进一步加强基金组织在此方面开展工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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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重要的是应建立一个明确的战略框架，在有限的人力资源面临多种用途的情况下，确定

基金组织参与社会保障工作的范围、目标和界限。基金组织没有能力或专业知识来深入参与所

有成员国的社会保障工作；而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基金组织将可采取更为一致的做法来逐国确

定社会保障的优先工作，帮助在内外部建立起有关基金组织责任的适当预期。 

 第二，对于那些社会保障被认定为具有“宏观重要性”的战略优先任务的国家而言，基金组织

应深入分析其具体国情，据此量身提供建议。可以参考发展伙伴或国家当局的有关工作来提供

建议（如果这些信息可得），否则可能需要在内部开展必要的分析。 

 第三，基金组织需要找到更为现实有效的方法来设计规划及贷款条件，以保证减轻规划措施对

最脆弱群体的不利影响。这项工作可以以近期关于“低收入国家规划的社会保障”的执董会文

件的分析和建议为基础，但应扩大范围，以覆盖所有成员国实施的基金组织支持的规划。 

 第四，在对外沟通中，基金组织应切合实际地阐释其应对社会保障问题的做法，解释在其职能

及有限资源和专业知识下可以做到及无法做到之事。这将有助于调整利益相关方的预期，避免

给基金组织带来声誉风险。 

 第五，基金组织应在社会保障领域积极开展跨机构合作，寻找建设性的方式与发展伙伴（特别

是具有不同职能和政策重点的机构）进行合作。 


